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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全和欧洲共同体:一些正在扩展的前景

种种政策和计划正在促进国际核安全战线的进步

在当今世界上，核安全已成为使核
技术在许多领域一一工业、农业、医学、特

别是电力生产一一中的实际应用成为可能

的一个必要条件。

事实上，公众对核能的各种和平应用

的认可程度，直接与公众对核能应用的益

处的认识和公众对安全实践的态度有关。

这种认识和态度，则取决于审管者和营运

者在宣传他们的所作所为方面所取得的成

绩。

在公众理解方面，目前影响核能前景

的大问题有三个 z武器扩散、核安全和废物

处置。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国际社会在核安

全和废物处置这两个互相有关的问题上所

能给出的答案，目前还不象在安全保障方

面所能给出的答案那样有条理和那样精

确。目前手头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国际核安

全体制，即可供各国加入的一套互相衔接

的国际条约、公约和办法。

三里岛事故特别是切尔诺贝利事故的

发生，使得对这样一种体制的需要更加突

出，并给建立这种体制的工作提供了某种

推动力。现在，各国首脑和国际专门组织的

理事机构越来越支持这方面的工作。

根据欧洲共同体(EC)的倡议，于 1991

年 9 月由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主持召开

的国际核动力安全大会，是这一征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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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共同体委员会(CEC)高兴地看到，

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开通了通向国

际核安全框架公约的道路。 IAEA 的决策机

构己仔细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其理事会已

批准秘书处着手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

CEC 期望在这项重要工作中继续保持

其与 IAEA 的富有成效的合作，并尽可能快

地完成公约的准备工作。

CEC 认为，这个框架公约应该成为国

际核安全体制的基石。

该公约应该不只是一个良好实践的范

本。其签署者应该承诺在国家一级实施国

际上确定的安全标准，包括由独立的审管

机构进行有效的监督。此外，根据这个公约

的规定，当只靠本国资源不能达到这些标

准时，国际社会应该给予援助。

核安全和 EC 统一市场

EC 在核安全方面的各种行动，其法律

依据是 1957 年的《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

约》。该条约旨在为核工业的发展创造必要

的条件，特别是寻求在整个共同体内建立

统一的辐射防护安全标准，和以这种方式

为共同体的审管、运行和研究活动奠定基

础。

就核安全而言， EC 部长理事会 1975

年 7 月和 1980 年 2 月的两项重要决议已

对《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作了补充。这

两项决议分别授权委员会协调共同体内核

设施的安全要求和实施一项共同体的放射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1992 年第 2 期 41 



42 

专题报告

性废物行动计划。

1975 年决议已在欧共体范围内创造了

一种动态地协调核安全要求的机制，它涉

及审管者、安全分析者、研究和开发机构、

电力公司、制造商及 EC 委员会本身。这种

协调机制正在使一些一致同意的结论被纳

入 EC 成员国的实践中。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及 1992 年统一

市场的形成，给 EC 带来了新的动力。这种

动力，预计将导致贸易扩大、经济增长及生

产专业化。这同样会影响到核领域。

人员(包括工人)、货物及资金的自由

流动，势必要求保持甚至进一步提高目前

已在 EC 范围内达到的辐射防护和反应堆

安全的优秀水平。这种优秀水平无论如何

不能受到损害，因此要保证它与新的经济

目标相适应是极其重要的。

由这个统一市场，实际是单一欧洲经

济区(还将包括加入"欧洲自由贸易协会"

的国家)引起的种种期望，已给核能及核安

全政策带来实际影响。一些战略决策不再

需要在一国利益的基础上做出，而是能够

从欧洲的角度做出。这个统一市场除了将

各国的核电认可问题及资源分配问题带入

一个与以前不同的和扩大了的范围之外，

还将通过合理分工使经济效率得到改善，

从而使整个核领域得益。

所以，如果 EC 不想有损于欧洲一体化

进程中的这一重要里程碑，则需要进一步

协调共同体的法规和实践。统一市场与核

安全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为统

一市场概念要求在核安全方面真正有一

种欧洲化的认识，这种认识要高于欧共体

各成员国所特有的有时带有局限性的认

识。

实际上，统一市场的实现应是在 EC 内

部协调现有的最高安全水平的好时机，也

是将这一安全水平向国际推广的好时机。

但是，正如切尔诺贝利事故所突出表

明的，为了有效保护 EC 的居民和环境，不

仅需要搞好 EC 境内的核安全，而且还需搞

好其境外的核安全。因此，CEC 全力投入到

了为加强世界范围核安全的各种国际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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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对中欧及东欧的帮助

与独联体 (CIS)及中东欧国家(CEEC)

的新关系，给 EC 带来了另一个大任务。出

于政治的、地理的和历史的种种理由，EC

认为她对于本大陆的这些邻居负有特殊的

责任。

这一地区社会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

否成功，将首先依赖于这些国家本身的努

力。就 EC 方面而言，目前正在提供重要的

帮助及技术援助，以帮助这些国家克服困

难和发展自助能力。

核安全是己要求共同体提供援助且意

义很大的领域之一。这一地区的多数国家

有重要的核计划，核发电是它们经济生活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一地区仍在运

行的一些核反应堆是按早期的标准设计和

建造的，不符合现行的安全要求。

遵照来自这些国家尤其是前苏联、捷

克斯洛伐克及保加利亚的请求，CEC 已把

大量的财政资源交这些国家自行支配，以

帮助其全面改善核安全。 EC 的这项计划正

在向其他感兴趣的国家扩展。

EC 核安全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促

进建立一整套国际公认的核安全要求，所

以它的一个基本要点就是支持 IAEA 在这

方面的活动。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合作，旨在

促进将国际公认的核安全要求和实践纳入

到这些国家的核安全体系中去。因此，CEC

力求使它的技术援助计划与 IAEA 的工作

和建议合拍。

EC 的技术援助重点目前放在以下几

个方面 z

·加强核审管机构 F

·改善动力堆的安全性;

·加强与 EC 伙伴的合作 p

·进行安全审查及实施国际上商定的

建议。

总的目标是使整个欧洲达到核安全要

求。为了使资源分配最优并确保欧洲其他

国家得益于 EC 的最佳实践，欧共体委员会

援助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促进欧共体



与东欧伙伴一一包括审管者、电厂营运者、

安全分析者、建筑设计者和设备制造者

一一在已确定项目中的合作。

到 1991 年底， EC 在核安全方面已给

中东欧国家提供了 2000 万欧洲货币单位

的援助，给独联体提供了将近 5500 万欧洲

货币单位。在今后几年中，EC 还将扩大这

种援助。

中东欧地区的核安全无疑是个紧迫问

题，而整个国际社会的响应必须是全面和

连贯的。因此，必须有一种有效地协调这种

响应的手段。

欧共体委员会在其技术顾问 IAEA 的

协助下，正在协调由 24 个工业国家组成的

集团提供的核安全援助，以保证一国的和

国际的各个计划之间时时都是一致的和互

补的。

公众宣传

核能的安全性既是一个实际阴题又是

一个宣传问题;就是说，它依靠一整套法

规、工艺技术、管理实践及运行程序，能够

以一种既不危害环境也不危害人类(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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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的方式给消费者提供所需要的服务

(其中最重要的是电力〉。

目前，公众中有许多人对核动力及其

安全性怀有种种疑虑。民意测验的结果，其

中包括 CEC 的"欧洲晴雨表"民意测验的结

果，不断地显示出这一事实。这种情况时常

与不能正确认识和平利用核能的真实风险

有关。结果，不论是在 EC 内部还是外部，核

问题都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在民主国家中，政府和政党在制定其

政策和纲领时，自然要考虑舆论的这种现

状。因此，看到有些国家的核能发展放慢或

停顿是不足为奇的，尽管从纯经济技术角

度看几乎找不到支持这种放慢或停顿的理

由。

EC 在公众宣传方面一直在做出巨大

的努力，其中包括以 EC 指令的形式采取的

法律措施。这些努力是必要的，因为真实客

观的宣传对于人们作出合理的选择总是有

用的。并且，一旦发生核紧急事件，了解情

况的公众便会更好地保护自己，并避免产

生某些消极的心理反应。在切尔诺贝利事

故发生之后，这类消极心理反应曾引起很

多伤害。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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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核能的认可程

度经常与他们对公众

健康和安全的考虑

有关。 (来源 French

Nuclear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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